
关于支持深圳大学ＭＢＡ学员开展课外交流活动的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校 MBA教育，丰富 MBA学员课外生活，推

动 MBA学员交流互动，特制定《关于支持深圳大学 MBA学员开展课外

交流活动的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 MBA在读学员。 

 

第三条  本办法支持开展的活动范围为：有利于帮助理解课堂知识、

有利于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反映商业前沿热点的各类沙龙、研讨、座

谈及校外参访等交流活动 

 

第四条  课外交流支持内容有： 

（一）场地支持； 

（二）海报制作与校内公告； 

（三）交通支持 

（四）嘉宾劳务费支持： 

    （1）嘉宾为校内老师或校外知名专家、企业家（含董事会成员），

人民币 1000元/次 

（2）嘉宾为职业经理人，人民币 600元/次 

（3）嘉宾为 MBA校友或在读学员，纪念礼品一份（嘉宾礼品可由

赞助方提供） 



 

第五条 活动结束后需向深圳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提供影像及稿件

资料 

 

第六条  申请流程 

（一）至少提前两周填写并上交《深圳大学 MBA课外交流活动开展申

请表》 

（二）深圳大学 MBA教育中心对活动内容进行审核 

 

第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在今后的实际执行中将不断完善，本规定的

解释权属于深圳大学 MBA教育中心。 

 

深圳大学 MBA教育中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深圳大学 MBA 课外交流活动开展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姓名  入学时间  所在班级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活动开展信息 

活动主题 

主题： 

主题简介： 

邀请嘉宾 

□校内老师：（姓名） 

□校外专家：（姓名） 

□校外企业家（含董事会成员）：（姓名） 

□校外职业经理人：（姓名） 

□MBA校友：（姓名） 

□在读学员：（姓名） 

嘉宾背景简介 

(控制在 500字以内) 

嘉宾 1 

嘉宾照片 

嘉宾 2（如有更多嘉宾自行添加） 

嘉宾照片 

活动场地 

□图书馆（北馆）二楼会议室（60座）     □图书馆（南馆）报告厅（144座） 

□科技楼一号报告厅（384座）            □科技楼二号报告厅（238座） 

□科技楼三号报告厅（154座）            □管理学院 1400会议室（30座） 

其他： 

交通支持 □不需要      □需要（地点：              人数：    ） 

中心意见 

□同意      □不同意（理由：                    ） 

费用／礼品支持：□1000元     □600元       □礼品 

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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